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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

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星家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20 号”《关于核准上海水星家用纺

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水星家纺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66,670,0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16.00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066,72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118,777,700.00 元（其

中：承销机构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95,300,000.00 元，其他发行费用 23,477,700.00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47,942,3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

全部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6341 号验资报告确认。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名称 户名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 1） 
期末余额 项目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奉

贤支行 

上海水星家

用纺织品股

份有限公司 

100178042
930062396
8 

37,679.18 17,612.57 
生产基地及

仓储物流信

息化建设 

募集资

金专户

（注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奉贤

支行 

上海水星家

用纺织品股

份有限公司 

368501880
00106673 

13,779.97 5,700.61 
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及直

营渠道建设 

募集资

金专户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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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名称 户名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 1） 
期末余额 项目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奉贤支行 

上海水星家

用纺织品股

份有限公司 

216410100
100092379 

15,000.00  
偿还银行贷

款 

募集资

金专户

（注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奉贤支行 

上海水星家

用纺织品股

份有限公司 

811020101
350080260
3 

25,000.00  
补充流动资

金 

募集资

金专户

（注 4） 
中国银行上海市奉

贤工业综合开发区

支行 

上海水星家

用纺织品股

份有限公司 

450774393
977 

5,682.85  
技术研发中

心升级 

募集资

金专户

（注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 
无锡水星家

纺有限公司 
509271685
846 

 0.01 
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及直

营渠道建设 

募 集 资

金专户 

中国银行南京城中

支行 
南京星贵家

纺有限公司 
520971654
251 

 0.01 
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及直

营渠道建设 

募 集 资

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建国

北路支行 

浙江星贵纺

织品有限公

司 

120202221
990011001
3 

 0.00 
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及直

营渠道建设 

募 集 资

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天

翼支行 

河北水星家

用纺织品有

限公司 

040202101
930012468
1 

 0.02 
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及直

营渠道建设 

募 集 资

金专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成华支行 
四川水星家

纺有限公司 
115861995
406 

 0.00 
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及直

营渠道建设 

募集资

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禾山

支行 

厦门水星家

纺有限公司 

410002341
920011899
7 

 0.01 
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及直

营渠道建设 

募集资

金专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高新技术

开发区支行 

陕西水星家

纺有限公司 
103279744
623 

 0.02 
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及直

营渠道建设 

募集资

金专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苏州星贵家

纺有限公司 
511873279
050 

 0.01 
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及直

营渠道建设 

募集资

金专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 

南通星贵家

纺有限公司 
483275235
844 

 0.01 
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及直

营渠道建设 

募集资

金专户 

合计     97,142.00 23,313.27    

注 1：初始存放金额含其他发行费用 2,347.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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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项目已实施完毕，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7,612.57万元，全部为活期存款。 

注 3：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及直营渠道建设尚未实施完毕，

对应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5,700.70万元，全部为活期存款。 

注 4：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 2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毕，相应的募

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8 年注销，专户余款最终转入账号为 1001780429300623968 的募集

资金专户。 

注 5：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毕，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9年注销，专户余款 1,956.61万元（含募集资金使用结余 1,873.10万元及累计利

息收入等）最终转入账号为 1001780429300623968的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94,794.23 万元，投资于“生产基地及仓

储物流信息化建设项目”、“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及直营渠道建设项目”、“技术研发中

心升级项目”、“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74,943.46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 

占募集资金计划投

入金额的比重（%） 

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 37,679.18 24,385.03 64.72 

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及直营渠道建设 11,432.20 6,748.67 59.03 

技术研发中心升级 5,682.85 3,809.75 67.04 

偿还银行贷款 15,000.00 15,000.00 100.00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 25,000.00 100.00 

合计 94,794.23 74,943.46 79.06 

注： 

1、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募投项目“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技术

研发中心升级”“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均已完成。 

2、上述募投项目“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线上线下渠道融合及直营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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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建设”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未经审计。 

（二）公司历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三）公司历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全部赎回，不存在

余额。公司闲置募集资金曾经投资的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实际使用 
金额 

起息日 
约定 
到期日 

实际 
到期日 

收益金额 

中信银行三个月定期存款 10,000.00 2017/12/28 2018/3/28 2018/3/28 87.50 
中信银行七天通知存款 7,000.00 2017/12/26 - 2018/1/8 5.12 
光大银行定期存款 10,000.00 2018/1/3 2018/7/3 2018/7/3 230.08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理财产品 12,000.00 2018/1/5 2018/7/9 2018/7/10 250.72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理财产品 16,000.00 2018/1/3 2018/7/6 2018/7/9 336.09 

中信银行七天通知存款 9,000.00 2018/3/29 - 2018/4/10 6.08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18/7/11 2018/10/11 2018/10/23 116.00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理财产品 21,000.00 2018/7/16 2018/10/16 2018/10/17 197.98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18/10/23 2019/1/23 2019/1/23 102.50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理财产品 15,000.00 2018/10/29 2019/5/2 2019/5/5 270.41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理财产品 5,000.00 2018/10/29 2019/2/11 2019/2/12 49.37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9,000.00 2019/1/23 2019/4/23 2019/4/25 90.15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理财产品 5,000.00 2019/2/19 2019/8/26 2019/8/27 88.85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9,000.00 2019/4/25 2019/7/25 2019/7/25 87.75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理财产品 13,500.00 2019/5/6 2019/11/12 2019/11/13 245.96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9,000.00 2019/8/1 2019/11/1 2019/11/1 87.75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8,500.00 2019/11/1 2020/2/1 2020/2/1 81.03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理财产品 13,500.00 2019/11/18 2020/5/19 2020/5/19 231.39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理财产品 5,000.00 2019/8/28 2020/3/3 2020/3/3 90.62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8,000.00 2020/2/5 2020/5/5 2020/5/5 74.20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7,000.00 2020/5/8 2020/11/8 2020/11/8 122.50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理财产品 5,000.00 2020/3/5 2020/9/7 2020/9/7 80.69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理财产品 13,500.00 2020/5/20 2020/11/18 2020/11/18 185.12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理财产品 5,000.00 2020/9/10 2020/10/19 2020/10/19 11.22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理财产品 5,000.00 2020/10/22 2020/12/21 2020/12/21 17.55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20/11/10 2020/12/10 2020/12/10 10.83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理财产品 12,000.00 2020/11/20 2020/12/29 2020/12/29 28.27 

合计 3,1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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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拟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结余原因 

（一）本次拟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概述 

本次拟结项募投项目为“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以下简称“本项目”）。

本项目拟整体投资 37,679.18 万元。本项目首先通过新建生产车间、购进生产设备，对

原有芯被生产线进行搬迁，并升级部分设备，优化现有生产布局，增加被芯产品产能

70 万条/年；其次，项目将新建现代化仓储物流中心，购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物流设备，

采用专业化仓储物流管理软件，实现仓储物流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最后，针对

公司整体运营管理进行信息化建设，实现经营管理的精益化和智能化。 

本项目原计划建设周期 3 年，原定项目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8 月，截至 2019 年 8

月，本项目已完成生产车间、仓库等主体工程建设，并部分投入使用，部分仓储设施尚

未安装，主要原因是交叉带分拣机等主要设备、系统安装、调试周期较长，为保证 2019

年“双十一”业务高峰不受影响，计划将交叉带分拣机等设备、系统的安装、调试安排

在 2019 年“双十一”之后，同时为保证相关设备、系统的有效性，在经过 2020 年“双

十一”业务高峰的检验，并顺畅运行后，再安排相关设备、系统尾款的支付。2019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决定调整本项目的实施进度，将本项目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 2019 年 8

月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已全部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项目共完成生产车间、

立体仓库等建筑 68,991.2 平方米，其中生产车间及辅助设施 18,932.4 平方米、立体仓库

50,058.8 平方米建设。 

2021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予

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7,612.57 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的余额为

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拟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募集资

金使用及节余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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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1） 

理财收益

及利息收

入扣除手

续费后净

额（2）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3） 

募投项

目应付

未付金

额（4） 

其他募投

项目转入

金额（5）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6）=（1）
+（2）+
（5）-（3） 

实际投入

占计划投

入的比例

（7）=（3）
/（1） 

生产基地及

仓储物流信

息化建设 
37,679.18 2,210.14 24,385.03 1,050.62 2,108.28 17,612.57 64.72% 

注 1：上表中（4）募投项目应付未付金额为尚未支付的项目建设尾款及质保金等，

系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已签订的合同扣除已累计支付资金后的金额。 

注 2：上表中（5）其他募投项目转入金额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偿还银行

贷款”“补充流动资金”“技术研发中心升级”结项后余额转入本项目募投资金账户的金额

之和。 

（三）本次拟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1、项目投资节余 

（1）基建投资 

项目原规划时间较早，规划时螺纹钢、水泥、黄沙等基础原材料的价格处于相对高

位，2016 年 6 月开始项目工程招标时，该等基础材料价格恰处于历史低位，建设期间

螺纹钢、水泥、黄沙等价格有大幅度的波动，依据公司基建合同中原材料价格波动时双

方各承担 50%的约定，最终基建成本低于规划时的预算。 

（2）设备投资 

近年来，公司生产、仓储、信息化等设备的技术、成本发生了较快变化，公司原有

生产设备基本老化，已不能在产出效率、成本、能耗等方面适应目前及未来的经营所需。

公司根据实际状况调整了设备配置，加大了生产设备的新旧替换、升级力度。在仓储物

流设备投入方面，采用智能化、自动化设备与人工作业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配置，在

实现建设目标的同时节约了部分投资成本。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实施方法和工具更多采用了大数据、云计算、云开发架构和云

资源等新的技术，并寻找行业合作伙伴进行共创开发，因此节约了资金，并为后续业务

的持续创新迭代奠定了业务能力共享、技术可持续支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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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备费投资 

由于各项投资都有所节约，未使用预备费。 

因此，在本项目的投资方面，公司共计节余资金 13,294.15 万元。 

2、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 

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为

2,210.14 万元。 

3、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节余资金转入 

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节余利

息收入 151.67 万元、“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结项后节余资金 1,956.61 万元共计

2,108.28 万元转入了本项目募投资金账户。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提高节余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计划将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

建设”节余资金 17,612.57 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的余额为准）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在本项目尾款按照相关合同约定满足付款条件时，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本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将予以

销户。 

（一）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公司本次“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部完成建

设，由于项目规划较早，实际建设使用资金与原规划预算资金数有所差异，因此产生项

目资金节余。公司拟予以结项并将其后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募投

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和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做出的合理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促进公司长远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不会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相关募投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 

2017 年 11 月 7 日，公司公告了《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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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对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实施风险、募集资金的运用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的披露。 

2018 年 1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该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2019 年 8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决定调整本项目的实施进度，将本项目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 2019 年

8 月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持续在定期报告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中披露了项目对应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管理等应披露的信息。公司有关募投项目的信息披

露情况不存在前后披露不一致、披露不及时、风险揭示不充分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针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全部募集资

金，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均签订了三方资金监管或四方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不存在违规行为。 

公司本次拟结项的“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37,679.18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4,385.03 万元。项目

建设期内历年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当期使用 
募集资金 

占募集资金

计划投入金

额的比重

（%） 

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 

占募集资金

计划投入金

额的比重

（%） 
2017 年度（注） 7,006.97 18.60 7,006.97 18.60 

2018 年度 9,163.11 24.32 16,170.08 42.92 
2019 年度 4,436.29 11.77 13,599.39 36.09 
2020 年度 3,778.67 10.03 24,385.03 64.72 

注：2017年度使用金额为募集资金置换的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本项目先期投入金额已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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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6519号的《关于上海水星家用纺织

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2018年 1月 2日，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0,069,701.60元置换本项目截至 2017年 11月 30

日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截至 2018年 4月 10 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金额 70,069,701.60元已完成置换。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的履职情况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募投项目“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的

立项、实施过程中积极履行勤勉职责义务，执行相关决策程序并发表意见，密切关注项

目实施进展及市场环境变化，对项目可能面临的实施难度和市场前景变化风险等进行了

充分审慎评估，对项目的执行、推进和调整审慎研判。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每半年度全面核查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情况出具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并在年度审计时聘请会计师事

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确保募集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合法合规。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履职情况如下： 

（1）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集资金投向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 

（2）2017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2017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募集资金投向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3）2017 年 11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确认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奉贤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市奉贤支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奉贤工业综合开发区支行、中信银行上

海奉贤支行、兴业银行上海市奉贤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规范公司募

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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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 年 1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

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关于以上两个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5）2019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6）2019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募投项目“生产基地及仓

储物流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并经过谨慎的研究论证，公司决定调整本项目

的实施进度，将项目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 2019 年 8 月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7）2019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关于确认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实施情况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含 3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了

明确同意的意见。 

（8）2021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

建设”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7,612.57 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

的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2、保荐机构的履职情况 

保荐机构在募投项目“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立项时对于项目的可行

性、存在的风险都进行了充分审慎的评估，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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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注项目实施进展及市场环境变化，对项目未来执行、推进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

风险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充分沟通。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通过对公司现场检查，查

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大额募集资金支出相关会计凭证、业务合同，核查公

司与募集资金相关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等审议程序合规性，事前、事后审阅公司

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复核其他中介机构专项报告，出具相关专项核查意见等方式，对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推进等情形进行了核查。持续督导期间，

针对本项目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2018 年 1 月 2 日，中信建投出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水星家用

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

见》。 

2018 年 4 月 10 日，中信建投出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水星家用

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2019 年 1 月 14 日，中信建投出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水星家用

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2019 年 4 月 10 日，中信建投出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水星家用

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2019 年 8 月 26 日，中信建投出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水星家用

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中信建投出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水星家

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2020 年 4 月 10 日，中信建投出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水星家用

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2021 年 1 月 12 日，中信建投出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水星家用

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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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余募集资金未来具体用途和保障措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提高节余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计划将募投项目“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节余资金

17,612.57 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的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仅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本项目尾款按照相关合同约定满足付款条

件时，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将对本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予以销户。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未为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承诺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不为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生产基

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7,612.57 万元（实际金额以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的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将募投项目“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决定，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助于公司做强主营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此次将本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将募投项目“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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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该事项决策程序规范，监事会同意公司此次将本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水星家纺将募投项目“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和公司自身经营情况

做出的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且公司已履行了必

要的审议程序。水星家纺遵守了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

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亦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水星家纺将募投项目“生产基地及仓储物流信息化建设”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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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俞康泽王家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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